附件1

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奖补申报表

学校名称（公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毕业专业
	人数（人）
	金额（元）

	
	中级

工班
	高级工班及以上
	中级

工班
	高级工班及以上

	
	
	
	
	

	
	
	
	
	

	
	
	
	
	

	
	
	
	
	

	
	
	
	
	

	
	
	
	
	

	
	
	
	
	

	合计
	
	
	
	

	学校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备注
	上述人数统计口径需为本年度已依法办理本市就业登记且在厦就业单位连续缴纳社保满3个月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数量。


附件2

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奖补明细表

学校名称（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毕业证号
	就业单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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